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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度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一、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基本

情况

(一)资金情况

根据《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

金（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集群和支持工业绿色发展）项目计划工作的通知》

（粤工信节能函〔2021〕3号）2021 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培育壮

大节能环保产业集群和支持工业绿色发展）因素法下达地市额度安排表及任务

清单（附件 1、2），深圳市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目支持项目个数为 23个，资金

额度为 115.00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15.00 万元；支出 110.00 万元，资金结余

5.00 万元退回省财政局。

（二）组织实施

1.项目库建设

按照《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公布 2019 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企

业（第十一批）名单的通告》和《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 2021 年度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降耗）项目入库储备工作的通知》

（粤工信节能函〔2020〕471 号）有关内容和规定，深圳市工信局树立“先谋

事、后排钱”的理念，按照“谁审批、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和权责对

等的原则，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项目入库储备工作。深圳市工信局结合本地

实际，积极组织本地区项目库的申报，在局网站上发布《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关于组织申报2019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标志企业（第十一批）奖励的通知》，

对支持范围与扶持标准、需提交的申报材料、申报要求进行了明确规定；并对

项目单位提交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直接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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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示

为支持工业绿色发展，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按照《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关于做好 2021 年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集群

和支持工业绿色发展）项目计划工作的通知》（粤工信节能函〔2021〕3 号）等

有关要求，结合工作实际，深圳市工信局于 2021 年 2月 4日在官网上发布了《关

于深圳市 2021 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集

群和支持工业绿色发展）项目计划公示的通知》。

3.审批和资金拨付

经公示后，深圳市工信局资源综合利用和电力处收集并审核了 23家“粤港

清洁生产伙伴”标志企业收款专用账户和收据材料。按照《广东省工业和信息

化厅关于下达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绿色循环发展与节能

降耗）项目计划的通知》（粤工信节能函〔2021〕15 号）、《深圳市财政局关

于下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管 2021 年有关专项资金（第二批）的通知》（深财

工贸〔2021〕14 号）等有关要求，再根据上会审议通过的方案，资源综合利用

和电力处申请拨付专项资金，经市财政局审核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

定直接向 22家企业拨付资金。

（三）绩效目标及目标完成情况

1.总体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1）总体绩效目标

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管 2021 年有关专项资金

（第二批）的通知》（粤财工〔2021〕25 号）的要求，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奖

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 23个（已获得奖励的企业不再重复

支持）。

（2）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1 年 5 月 3 日，深圳市工信局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

企业 22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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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具体绩效目标及完成情况

（1）根据《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经管 2021 年有关专

项资金（第二批）的通知》（粤财工〔2021〕25 号）的要求，具体绩效目标如

下：

①产出指标：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 23个；项目验

收合格率 90%以上。

②效益指标：企业清洁生产程度得到提高，获补助企业满意度 90%以上。

（2）具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①产出指标：奖励“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获得企业 22个；项目验

收合格率 95.65%。

②效益指标：企业清洁生产程度得到提高；按照《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做好2022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粤工信财审函〔2022〕

18 号）的相关要求，为避免重复调查，深圳市工信局暂不考核“公众满意度”

指标。

二、评价结论与绩效分析

运用项目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基础数据采集，国泰所项目组对

深圳市工信局 2021 年省级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专项资金-粤港清洁生产伙伴项

目绩效进行独立客观评价，最终评分得分为 96.20 分，得分率为 96.20%，属于

“优”。具体评分得分如下表所示:

指标类别 绩效目标 绩效监控 绩效结果 合 计

权重 15 35 50 100

分值 14.5 33 48.70 96.20

得分率 96.67% 94.29% 97.40% 96.20%

综合评价，该项目完成情况较好，通过较规范的项目决策、较为健全的项

目管理机制，基本完成了奖励 2019 年度“粤港清洁生产伙伴计划”标志（制造

业）获得企业任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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